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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扶沟县 2020 年权责清单调整目录

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许可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变更

子项 其他职权
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社会保障卡启用（含社会保障卡银行

账户激活））
新增

子项 其他职权 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新增

子项 其他职权 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社会保障卡姓名/身份证号码变更） 新增

子项 其他职权 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社会保障卡个人相片变更） 新增

子项 其他职权 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新增

子项 其他职权 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社会保障卡解挂） 新增

子项 其他职权 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 新增

子项 其他职权 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社会保障卡注销） 新增

二、退役军人事务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给付 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的给付 新增

2 行政给付 1至 4级分散供养残疾士兵购（建）房经费 新增

子项 行政给付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给付 新增

3 行政给付 牺牲、病故后 6个月工资给付 新增

4 行政给付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的

抚恤优待的给付
新增

5 行政确认 退出现役残疾军人集中供养的确定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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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确认 乡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的认定 新增

7 行政确认 伤残等级评定 新增

8 行政确认 各类优抚补助对象认定 新增

三、水利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征收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费征收 取消

四、公安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强制 收容教育 取消

五、农业农村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检查 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 新增

六、民政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其他职权 老年优待证核发 取消

七、审计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处罚 单位和个人违反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行为的处罚 新增

2 行政处罚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擅自提供担保的处罚 新增

3 行政处罚

虚报、冒领、挪用骗取财政资金，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及

政府承贷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的处

罚

新增

4 行政处罚 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处罚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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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人员以个人名义承接房地产经纪业务和收取费用 新增

2 行政处罚

房地主经纪机构提供代办贷款、代办房地产登记等其他服务，

未向委托人说明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情况，并未经委托人

同意

新增

3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未由从事该业务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

者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签名
新增

4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前，不向交易当事

人说明和书面告知规定事项
新增

5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未按照规定如实记录业务情况或者保存房地

产经纪服务合同
新增

6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擅自划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新增

7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以隐瞒、欺诈、胁迫、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诱骗消费者交易或者强制交易
新增

8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委托人

的个人信息或者商业秘密，谋取不正当利益
新增

9 行政处罚

为交易当事人规避房屋交易税费等非法目的，房地产经纪机

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款的合同提

供便利

新增

10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

租
新增

11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侵占、挪用房地产交易资金 新增

12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承购、承租自己提供经纪

服务的房屋
新增

13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为不符合交易的保障性住

房和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
新增

14 行政处罚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做出法律、法规禁止的其

他行为
新增

15 行政处罚 公有住房售房单位未按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新增

16 行政处罚
未按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有住房售房单位将

房屋交付买受人
新增

17 行政处罚 公有住房售房单位未按规定分摊维修、更新、改造费用 新增

18 行政处罚

在利用房地产权属档案的过程中、损毁、丢失、涂改、伪造

房地产权属档案或者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房地产权

属档案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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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行政处罚 企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房地产权属档案的 新增

20 行政处罚 未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擅自销售商品房 新增

21 行政处罚
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查或者

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
新增

22 行政处罚
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

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新增

23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在验收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备案的
新增

24 行政确认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新增

九、自然资源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许可 木材运输许可 取消

2 行政处罚
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

地建住宅的行为
取消

3 行政处罚

无木材运输证运输木材，运输的木材与木材运输证规定不符，

使用伪造、涂改的木材运输证运输木材，承运无木材运输证

的木材的处罚

取消

4 行政处罚 擅自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的处罚 取消

5 行政许可 乡村规划许可 下放

子项 行政许可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 新增

6 行政许可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 合并

十、市场监督管理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许可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取消

2 行政处罚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未按规定对生产的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检

验的处罚
取消

3 行政处罚

应当取得特种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充装、检验、修理、

改造、维修保养、化学清洗许可，而未取得相应许可擅自从

事有关活动的处罚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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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处罚
没有按照规定履行特种设备设计文件审批手续的，或者没有

按照规定进行型式试验就投入制造的处罚
取消

5 行政处罚
应当履行特种设备制造、安装、修理、改造安全质量监督检

验程序而未按照规定履行的处罚
取消

6 行政处罚
安装不符合安全质量的特种设备，或安装、修理、改造质量

不符合安全质量要求，致使设备不能投入使用的处罚
取消

7 行政处罚 使用单位未取得特种设备制造(组焊)许可证的处罚 取消

8 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委托没有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或个人进行

安装、修理、改造、维护保养、化学清洗、检验的处罚
取消

9 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经批准自行进行安装、修理、改造、检

验的处罚
取消

10 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办理使用(托管)注册登记手续的处罚 取消

11 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使用超过检验有效期或检验不合格的处罚 取消

12 行政处罚 气瓶及其他移动式压力容器不按规定进行充装的处罚 取消

13 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按规定进行维修保养的处罚 取消

14 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按规定办理停用、报废手续的处罚 取消

15 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按规定使用已经报废特种设备，或者非

承压设备当承压设备的处罚
取消

16 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及有关从事审查、型式试验等机构伪造

检验数据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处罚
取消

17 行政处罚

使用无相应有效证件的人员进行特种设备操作、检验等活动

的处罚转让资格许可证书，或给无许可资格的单位出具虚假

证明的处罚

取消

18 行政处罚
转让资格许可证书，或给无许可资格的单位出具虚假证明的

处罚
取消

19 行政处罚 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盐生产经营活动的处罚 新增

20 行政处罚 违反禁止性规定生产经营食盐的处罚 新增

21 行政处罚 生产经营掺假掺杂、混有异物的食盐的处罚 新增

22 行政处罚
食盐零售单位销售散装食盐，或者餐饮服务提供者采购、贮

存、使用散装食盐的处罚
新增

23 行政处罚

生产经营无标签或者标签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

全标准规定的食盐的，或者加碘食盐的标签未标明碘的含量

的处罚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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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行政处罚 未加碘食盐的标签未在显著位置标注“未加碘”字样的处罚 新增

25 行政处罚
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或者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经营

食盐批发业务的处罚
新增

26 行政处罚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生产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保

存生产销售记录；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保存

采购销售记录；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

食盐；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的处罚

新增

27 行政处罚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批

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

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的处罚

新增

28 行政处罚
违反食盐应当按照规定在外包装上作出标识，非食用盐的包

装、标识应当明显区别于食盐的处罚
新增

29 行政强制 违法盐产品扣押、查封 新增

十一、财政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处罚 单位和个人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行为的处罚 取消

2 行政处罚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擅自提供担保的处罚 取消

3 行政处罚
虚报.冒领.挪用骗取财政资金,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及政

府承贷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的处罚
取消

4 行政处罚 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处罚 取消

5 行政处罚 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的处罚 取消

6 行政处罚 违反规定印制和使用财政票据的处罚 取消

7 行政检查 财政票据监督检查 取消

8 其他职权
贯彻实施中央、省、市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彩

票公益金、捐赠等非税收入征收的政策、制度和办法
取消

9 其他职权 对财政票据发放、核销、销毁的监督管理 取消

十二、交通运输局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许可 更新砍伐农村公路用地上树木的许可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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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卫生健康委员会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许可 一级医疗机构设置申请 取消

十四、14 个乡镇人民政府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处罚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
新增

2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处罚 新增

3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处罚 新增

4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

除的处罚
新增

5 行政处罚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处罚 新增

6 行政处罚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处罚 新增

7 行政处罚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处罚 新增

8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处罚 新增

9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处罚 新增

10 行政处罚 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处罚 新增

11 行政处罚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处罚 新增

12 行政处罚 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的处罚 新增

13 行政处罚
就树盖房，在绿地内或树木下搭灶生火，倾倒有害物质的处

罚
新增

14 行政处罚 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处罚 新增

15 行政处罚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

挂、张贴宣传品等的处罚
新增

16 行政处罚
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垃

圾和粪便的处罚
新增

17 行政处罚
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

放、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处罚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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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政处罚
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

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影响市容的处罚
新增

19 行政处罚
牲畜或者宠物的携带者对牲畜或者宠物的粪便不及时清除的

处罚
新增

20 行政处罚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

处罚
新增

21 行政处罚 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处罚 新增

22 行政处罚 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处罚 新增

23 行政处罚 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处罚 新增

24 行政处罚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

圾的处罚
新增

25 行政处罚
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

输单位处置的处罚
新增

26 行政处罚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

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处罚
新增

十五、桐丘街道办事处和扶亭街道办事处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调整类型

1 行政处罚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
新增

2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处罚 新增

3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处罚 新增

4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

除的处罚
新增

5 行政处罚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处罚 新增

6 行政处罚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处罚 新增

7 行政处罚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处罚 新增

8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处罚 新增

9 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处罚 新增

10 行政处罚 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处罚 新增

11 行政处罚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处罚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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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政处罚 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的处罚 新增

13 行政处罚
就树盖房，在绿地内或树木下搭灶生火，倾倒有害物质的处

罚
新增

14 行政处罚 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处罚 新增

15 行政处罚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

挂、张贴宣传品等的处罚
新增

16 行政处罚
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垃

圾和粪便的处罚
新增

17 行政处罚
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街道的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堆

放、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处罚
新增

18 行政处罚
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

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影响市容的处罚
新增

19 行政处罚
牲畜或者宠物的携带者对牲畜或者宠物的粪便不及时清除的

处罚
新增

20 行政处罚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

处罚
新增

21 行政处罚 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处罚 新增

22 行政处罚 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处罚 新增

23 行政处罚 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处罚 新增

24 行政处罚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

圾的处罚
新增

25 行政处罚
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

输单位处置的处罚
新增

26 行政处罚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

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处罚
新增


